
湘乡市能源生态局单位2015年度
部门决算公开
一、部门职责及机构设置情况

湘乡市能源生态局是一个政府工作局，正科级单位。目前在职人员为31人（有2人擅自外出已停发工资），退休3人。单位的主要职责有：1、贯彻执行能源政策、法律法规，制定农村能源发展规划；2、指导开发、利用自然能源，净化处理城镇污水；3、指导节能技改，推广省柴灶、节煤炉，引进节能新技术、新产品； 4、监督、管理农村能源、沼气燃具及其产销市场；5、申报、审核、评估能源项目工程，负责能源工程设计、施工；6、开展能源技术服务，执行能源技术标准；7、组织承担国家、省、市下达的能源建设项目；8、完成市委、市政府交办的其他中心工作任务。本单位属全额拨款单位，经费来源主要是财政拨款，其他靠向省、湘潭上级单位争回的资金作为补充。
二、2015年度部门决算表

（公开表格附后）
三、预算执行情况分析

（一）部门决算的基本情况。

1、2015年本局全年收入2823874元，支出3816777.95元。且全年收支即为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收支。其中项目支出1780125元，基本支出2036652.95元。
2、年度“三公”经费支出总额为75710元。年初预算为95000元，节支19290元。1是公务用车维护费实际只支出54450元，比年初预算节约5000元，2是全年无会议费，此项节约1.5万元。因本单位有会议室，无须租赁，且改进文风、会风，少会且不安排就餐，所以此项无支出。
3、年度机关运行经费支出为302741元。主要是办公经费196071元，这包括了围绕项目建设开展的一切工作经费支出。另外公车运行4万多元，公务接待9000多元，电费8000多元，工会经费3万多元。尽量减少行政运行成本，提高工作效能。
4、因工作需要，全年按照预算计划，政府采购购置电脑15台，打印机1台。
（二）本单位部门决算严格按照财政局的决算工作要求进行。在增收节支方面还要再努力。

（三）本单位于2016年机构改革合并到湘乡市农业局，财务不再独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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